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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計 署 署 長 第 65 號 報 告 書 第 三 章  

使 用 和 處 理 空 置 校 舍  
 

當 局 就 2015 年 12 月 17 及 18 日 來 信 中 提 問 的 回 覆  
 
2015 年 12 月 17 日 來 信  
回 覆 第 (a)至 (e)項 提 問  
 
I.1 教 育 局 基 礎 建 設 及 研 究 支 援 分 部 (基 研 分 部 )自 2005 年 7 月

起 負 責 處 理 空 置 校 舍 事 宜 。 在 此 之 前 ， 教 育 局 內 並 無 指 定 分 部 專

門 負 責 相 關 事 宜 。 基 研 分 部 按 當 時 已 知 資 料 設 立 數 據 庫 ， 儲 存 空

置 校 舍 資 料 。 該 數 據 庫 自 當 時 起 主 要 按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提 供 的 資

料 時 有 更 新 。  
 
I.2 一 直 以 來 ， 個 別 校 舍 可 能 因 不 同 原 因 而 出 現 空 置 情 況 ， 例

如 學 校 被 重 置 至 設 備 較 好 的 校 舍 、 學 校 停 辦 、 學 校 之 間 合 併 並 遷

至 另 一 地 點 繼 續 辦 學 等 。 有 鑑 於 在 2003/04 學 年 推 出 「 統 整 使 用

率 低 的 小 學 」 政 策 (統 整 政 策 ) 1後 ， 有 較 多 的 空 置 校 舍 出 現 ， 教 育

局 開 始 更 有 系 統 地 處 理 空 置 校 舍 。 在 統 整 政 策 實 施 前 的 空 置 校 舍

資 料 ， 既 不 完 整 也 不 全 面 。 因 此 ， 根 據 2005 年 當 時 已 知 的 資 料

而 建 立 的 空 置 校 舍 數 據 庫 ， 並 不 能 視 為 所 有 空 置 校 舍 的 完 整 或 全

面 紀 錄 。 此 外 ， 數 據 庫 內 備 存 所 有 基 研 分 部 自 2005 年 7 月 已 知

的 空 置 校 舍 資 料 (例 如 審 計 報 告 指 出，截 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數

據 庫 內 備 存 有 234 間 空 置 校 舍 資 料 )，當 中 包 括 那 些 已 拆 卸 或 將 被

拆 卸 以 作 其 他 用 途 的 空 置 校 舍 ， 以 及 教 育 局 根 據 中 央 調 配 機 制 已

“交 回 ”相 關 部 門 處 理 的 空 置 校 舍 ， 即 教 育 局 已 知 會 規 劃 署 及 相 關

部 門 (例 如 地 政 總 署 和 房 屋 署 )教 育 局 無 需 用 作 教 育 用 途 的 校 舍 。

當 涉 及 私 人 土 地 時 ， 教 育 局 按 中 央 調 配 機 制 “交 回 ”空 置 校 舍 並 不

一 定 表 示 有 關 校 舍 或 其 位 處 的 土 地 的 實 質 管 有 權 已 歸 還 。  
 
I.3 審 計 署 抽 樣 檢 查 了 由 教 育 局 學 校 註 冊 及 監 察 組 備 存 的 學

校 註 冊 數 據 庫 ， 識 別 了 14 間 已 停 辦 並 因 此 可 能 產 生 空 置 校 舍 的

學 校 ， 未 有 包 括 在 234 間 空 置 校 舍 的 數 據 庫 之 內 。 經 諮 詢 地 政 總

署 ， 我 們 檢 視 了 這 14 宗 個 案 。 詳 細 資 料 撮 要 載 於 附 件 一 。  

                                                       
1  根據統整政策，公營小學如未能符合小一收生的最低人數要求，將不獲派小一班級。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附件一，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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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 在 這 14 宗 個 案 中 ， 11 間 校 舍 位 於 私 人 地 段 ， 而 有 關 地 契

並 不 包 含 用 途 被 終 止 條 款。此 外，14 間 涉 及 的 學 校 中，八 間 為 私

營 學 校。截 至 2015 年 12 月 21 日，14 間 校 舍 中 有 十 間 已 有 用 途 ：

包 括 七 間 作 為 學 校 用 途 ， 而 當 中 四 間 其 實 是 因 為 更 改 學 校 名 稱 或

註 冊 紀 錄 上 的 學 校 級 別 狀 況 而 被 誤 以 為 是 停 辦 學 校 。 至 於 餘 下 的

七 間 校 舍 ， 一 間 位 於 私 人 土 地 的 校 舍 被 用 作 其 他 教 育 及 福 利 用

途 ， 另 有 兩 間 校 舍 位 處 的 土 地 涉 及 政 府 土 地 ， 地 政 總 署 已 分 別 透

過 短 期 租 約 及 政 府 許 可 證 形 式 ， 將 全 部 或 部 分 相 關 政 府 土 地 批 作

社 區 用 途 。 至 於 四 間 仍 然 空 置 的 校 舍 ， 三 間 位 於 私 人 土 地 ， 另 一

間 位 處 的 土 地 則 包 含 私 人 和 政 府 土 地 。 在 這 四 宗 個 案 中 ， 一 間 校

舍 已 計 劃 改 建 為 研 究 院 學 生 宿 舍 ， 而 地 政 總 署 正 處 理 一 宗 使 用 上

述 政 府 土 地 的 短 期 租 約 申 請 ， 以 及 一 宗 使 用 其 中 一 幅 私 人 土 地 的

短 期 豁 免 書 申 請 。 餘 下 的 一 間 空 置 校 舍 位 於 私 人 土 地 ， 其 土 地 用

途 幾 乎 沒 有 限 制 ， 地 契 亦 不 包 含 用 途 被 終 止 條 款 。  
 
I.5 基 於 上 文 第 I.2 段 所 述 的 原 因 ， 現 有 的 空 置 校 舍 數 據 庫 不

可 能 備 存 所 有 空 置 校 舍 資 料 ， 尤 其 是 早 年 已 空 置 的 校 舍 資 料 。 教

育 局 正 檢 視 收 集 和 更 新 數 據 的 機 制 ， 包 括 識 別 空 置 校 舍 及 分 類 安

排 ， 以 更 好 地 監 察 和 管 理 空 置 校 舍 的 使 用 及 處 理 。 我 們 將 會 制 訂

內 部 手 冊 ， 就 識 別 、 篩 選 、 分 配 及 管 理 空 置 校 舍 的 安 排 ， 作 出 規

定 和 指 引 ， 讓 教 育 局 所 有 相 關 組 別 跟 從 。 有 關 參 考 學 校 註 冊 數 據

庫 資 料 以 檢 視 及 更 新 空 置 校 舍 數 據 庫 的 建 議 ， 正 如 上 文 第 I.4 段

所 述 ， 我 們 注 意 到 在 學 校 註 冊 紀 錄 中 標 示 有 學 校 停 辦 ， 並 不 一 定

會 產 生 空 置 校 舍 。 然 而 ， 為 盡 量 使 空 置 校 舍 數 據 庫 資 料 能 更 全

面 ， 我 們 將 會 比 對 兩 個 數 據 庫 的 資 料 ， 以 識 別 可 能 遺 漏 的 空 置 校

舍 個 案 ( 如 適 用 ) ，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隨 後 會 到 有 關 的 地 段 實 地 視

察 ， 以 收 集 進 一 步 的 資 料 確 認 是 否 存 在 空 置 校 舍 。 與 此 同 時 ， 視

乎 情 況 ， 我 們 亦 會 就 這 些 疑 似 個 案 的 土 地 狀 況 徵 詢 地 政 總 署 的 意

見 ， 有 關 資 料 對 如 何 適 切 跟 進 有 關 個 案 (如 有 需 要 )有 重 要 作 用 。

假 如 證 實 疑 似 個 案 的 確 產 生 了 空 置 校 舍 ， 我 們 會 更 新 空 置 校 舍 數

據 庫 ， 並 按 既 定 機 制 跟 進 處 理 相 關 的 空 置 校 舍 。 學 校 註 冊 數 據 庫

現 存 有 超 過 3 000 個 紀 錄 ， 我 們 希 望 在 六 個 月 內 完 成 上 述 工 作 。

此 外 ， 在 上 述 改 善 機 制 下 ， 遇 有 新 的 停 辦 學 校 個 案 時 ， 學 校 註 冊

及 監 察 組 須 通 知 基 研 分 部 ， 以 便 基 研 分 部 與 相 關 的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及 地 政 總 署 跟 進 個 案 ， 並 更 新 空 置 校 舍 數 據 庫 資 料 ， 而 更 重 要

的 是 ， 按 現 有 機 制 處 理 新 識 別 的 空 置 校 舍 (如 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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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覆 第 (g)項 提 問  
回 覆 2015 年 12 月 18 日 來 信 中 第 (a)及 (b)項 提 問  
 
II.1 根 據 發 展 局 及 規 劃 署 提 供 的 資 料，處 理 空 置 校 舍 的 中 央 調

配 機 制 如 下 ：   
 
 
(i) 當 教 育 局 確 認 空 置 校 舍 或 即 將 空 置 的 校 舍 無 需 由 教 育 局 再 作

學 校 或 其 他 教 育 用 途，並 可 予 騰 出 時，教 育 局 會 轉 介 規 劃 署 以

便 其 考 慮 有 關 用 地 的 其 他 合 適 用 途。就 建 議 作 其 他 教 育 用 途 的

校 舍，教 育 局 需 向 規 劃 署 提 出 擬 議 用 途 並 提 供 充 分 理 據。規 劃

署 作 為 “中 央 調 配 ”，會 審 視 空 置 校 舍 或 即 將 空 置 校 舍 用 地，並

在 參 考 有 關 政 府 決 策 局 ／ 部 門 的 意 見 及 考 慮 用 地 情 況、附 近 環

境、交 通 設 施 等 相 關 因 素 後，以 建 議 該 等 空 置 校 舍 用 地 長 遠 而

言 是 否 適 合 用 作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用 途 ， 或 作 其 他 用 途 (包 括

住 宅 用 途 )。  
 
(ii) 規 劃 署 審 視 空 置 校 舍 的 工 作 重 點 是 檢 視 空 置 校 舍 及 即 將 空 置

校 舍 用 地 的 長 遠 可 能 用 途 及 評 估 其 用 作 政 府、機 構 或 社 區、住

宅 或 其 他 用 途 的 潛 力。一 般 而 言，如 同 其 他 土 地 用 途 檢 討，規

劃 署 會 考 慮 以 下 因 素 ：  
 

 該 等 用 地 是 否 已 根 據《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撥 作 或 建 議

用 作 其 他 政 府、機 構 或 社 區 用 途，以 滿 足 當 地 /社 區 的 需 求； 
 
 根 據 用 地 面 積 、 土 地 業 權 、 位 置 、 與 住 宅 區 的 距 離 、 與 附

近 地 區 是 否 協 調 一 致 、 其 可 達 性 及 基 礎 設 施 的 提 供 、 用 地

限 制 (位 置 偏 遠 、 用 地 面 積 非 常 狹 小 、 有 陡 峭 斜 坡 等 )及 能

否 克 服 發 展 的 技 術 限 制 等 因 素，以 考 慮 該 等 用 地 是 否 適 合

用 作 住 宅 用 途 ；  
 
 根 據 實 際 環 境 、 歷 史 價 值 (是 否 法 定 古 蹟 ／ 已 評 級 歷 史 建

築 )、是 否 位 於 政 府、機 構 或 社 區 建 築 群 內、與 康 樂 用 途 設

施 ／ 旅 遊 景 點 的 距 離、現 時 是 否 暫 時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用 作 社

區 用 途 等 因 素 ， 以 考 慮 該 等 用 地 是 否 適 合 用 作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用 途 及 應 保 留 作 未 指 定 用 途 的 政 府、機 構 或 社 區 用

地 ， 以 滿 足 社 區 需 求 ； 以 及  
 
 該 等 用 地 是 否 位 處 現 正 進 行 的 規 劃 ／ 工 程 研 究 或 土 地 用 途

檢 討 的 研 究 範 圍 之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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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 按 上 述 於 2011 年 10 月 開 始 推 行 的 機 制 ， 規 劃 署 發 揮 中 央

調 配 功 能 ， 考 慮 把 教 育 局 已 “交 回 ”或 轉 介 予 政 府 的 空 置 校 舍 作 其

他 合 適 的 用 途 ， 而 由 誰 負 責 管 理 空 置 校 舍 則 取 決 於 空 置 校 舍 的 土

地 狀 況 。 例 如 教 育 局 已 根 據 中 央 調 配 機 制 “交 回 ”的 空 置 校 舍 ， 而

空 置 校 舍 的 實 質 管 有 權 已 交 予 相 關 部 門 ， 空 置 校 舍 的 管 理 責 任 會

交 由 有 關 部 門 承 擔 。 如 空 置 校 舍 位 於 辦 學 團 體 擁 有 的 私 人 土 地 ，

管 理 責 任 由 有 關 的 辦 學 團 體 承 擔 。 教 育 局 負 責 管 理 轄 下 永 久 撥 地

的 空 置 校 舍 ， 包 括 已 根 據 中 央 調 配 機 制 “交 回 ”， 但 應 地 政 總 署 要

求 由 教 育 局 繼 續 管 理 直 至 物 色 到 另 一 使 用 者 及 終 止 永 久 撥 地 為

止 的 空 置 校 舍 。 就 教 育 局 而 言 ， 有 關 正 等 候 教 育 局 重 新 分 配 或 根

據 中 央 調 配 機 制 “ 交 回 ” 的 空 置 校 舍 ， 或 那 些 應 地 政 總 署 要 求 管

理 的 空 置 校 舍 的 管 理 工 作 包 括 保 安 巡 邏 及 檢 查 、 防 治 蟲 鼠 、 清 理

垃 圾 、 清 潔 及 除 草 。  
 
II.3 處 理 空 置 校 舍 的 現 行 機 制 流 程 表 ， 載 於 附 件 二 。 根 據 地 政

總 署 提 供 的 資 料，處 理 教 育 局 “交 回 ”  並 位 於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空 置 校

舍 流 程 表 ， 載 於 附 件 三 。 就 使 用 及 處 理 位 於 私 人 土 地 上 的 空 置 校

舍 ， 我 們 已 與 地 政 總 署 商 討 在 考 慮 相 關 地 契 條 款 後 的 可 行 改 善 機

制 ， 有 關 流 程 表 載 於 附 件 四 。  
 
回 覆 第 (h)及 (i)項 提 問  
 
III.1 教 育 局 會 考 慮 空 置 校 舍 的 面 積 、 地 點 和 樓 宇 狀 況 ， 以 檢 視

空 置 校 舍 是 否 適 合 作 教 育 用 途 或 需 要 將 有 關 校 舍 重 新 分 配 作 為

學 校 或 其 他 教 育 用 途 。 此 外 ， 教 育 局 亦 會 參 考 其 他 因 素 ， 例 如 地

區 對 公 營 學 校 學 額 的 需 求 、 現 有 學 校 (尤 其 是 當 區 的 學 校 )的 重 置

需 要 ， 以 及 本 港 學 校 體 系 的 多 元 發 展 需 要 ， 以 期 滿 足 本 港 各 種 教

育 需 要 ， 並 配 合 相 關 的 政 策 措 施 的 推 行 。  
 
III.2 基 研 分 部 每 半 年 向 教 育 局 相 關 分 部 發 出 一 份 新 空 置 校 舍

和 尚 未 預 留 作 任 何 用 途 的 空 置 校 舍 名 單 ， 供 他 們 建 議 合 適 的 空 置

校 舍 作 教 育 用 途 及 /或 作 短 期 用 途 （ 如 適 用 ）， 以 及 一 份 已 預 留 用

途 的 空 置 校 舍 名 單 ， 讓 教 育 局 相 關 分 部 檢 視 擬 使 用 校 舍 的 時 間

表 。 此 外 ， 基 研 分 部 亦 會 應 教 育 局 相 關 分 部 的 要 求 ， 按 需 要 不 時

就 識 別 合 適 的 空 置 校 舍 提 供 協 助 。 根 據 教 育 局 相 關 分 部 提 供 的 資

料 和 更 新，基 研 分 部 亦 會 每 半 年 向 相 關 政 策 局 ／ 部 門 (包 括 民 政 事

務 局、民 政 事 務 總 署、地 政 總 署、規 劃 署 和 社 會 福 利 署 )發 出 一 份

適 合 作 短 期 用 途 的 空 置 校 舍 名 單 ， 以 期 在 等 待 重 用 有 關 空 置 校 舍

作 預 留 用 途 的 期 間 ， 識 別 短 期 用 途 。 自 2005 年 8 月 至 2015 年 4
月 間 ， 我 們 進 行 了 16 次 傳 閱 名 單 工 作 。 根 據 備 存 資 料 顯 示 ， 教

育 局 各 分 部 透 過 前 述 傳 閱 名 單 工 作 ， 先 後 預 留 了 合 共 106 間 空 置

*委員會秘書附註： 有關附件三、附件四(a)及四(b)，請分別

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32、33 及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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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舍 作 學 校 或 其 他 教 育 用 途 ， 當 中 67 間 已 重 新 使 用 或 重 新 分 配

作 學 校 或 其 他 教 育 用 途 ， 九 間 已 預 留 作 學 校 或 其 他 教 育 用 途 。 截

至 2015 年 12 月 21 日 ， 一 間 餘 下 的 空 置 校 舍 已 拆 卸 ， 一 間 已 用

作 其 他 用 途，26 間 空 置 校 舍 已 根 據 中 央 調 配 機 制 “交 回 ”相 關 部 門

考 慮 作 其 他 用 途，以 及 兩 間 位 於 私 人 土 地 (包 括 審 計 報 告 中 的 個 案

六 )的 空 置 校 舍，我 們 會 與 地 政 總 署 根 據 土 地 契 約，商 討 可 行 的 處

理 方 法 (請 參 閱 下 文 第 VI.1 段 )。  
 
回 覆 第 (j)項 提 問  
 
IV.1 提 交 立 法 會 的 空 置 校 舍 數 據 ， 最 初 是 因 應 在 2006 年 立 法

會 審 核 開 支 預 算 時 就 統 整 政 策 的 提 問 而 蒐 集 。 正 如 上 文 第 I.2 段

指 出 ， 統 整 政 策 推 出 前 的 空 置 校 舍 資 料 既 不 完 整 亦 不 全 面 。 為 保

持 連 貫 性 及 因 應 備 存 的 現 有 資 料 ， 我 們 其 後 在 擬 備 與 空 置 校 舍 相

關 的 答 覆 和 資 料 時 ， 亦 一 直 主 要 以 統 整 政 策 作 為 框 架 ， 並 加 以 相

關 說 明 。 我 們 不 時 亦 會 應 要 求 提 供 統 整 政 策 以 外 的 空 置 校 舍 資

料 ， 但 均 會 附 上 註 解 ， 說 明 有 關 數 據 庫 的 局 限 ， 以 致 提 供 的 空 置

校 舍 資 料 可 能 並 不 全 面 。  
 
回 覆 第 (k)項 提 問  
 
V.1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是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在 1992 年 發 表 的 第

五 號 報 告 書 內 的 其 中 一 項 建 議 。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在 1994 年 開

始 ， 分 五 期 展 開 至 2007 年 結 束 ， 旨 在 為 按 舊 有 規 劃 標 準 建 造 的

公 營 學 校 增 闢 地 方 和 設 施 ， 逐 步 提 升 它 們 的 教 學 環 境 ， 以 配 合 因

當 時 的 課 程 和 教 學 方 法 轉 變 而 帶 來 的 要 求 。 所 有 按 舊 有 規 劃 標 準

建 造 的 官 立 和 資 助 學 校 均 可 參 與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 並 因 應 各 學

校 在 運 作 上 的 需 要、校 舍 年 齡、面 積、使 用 率 及 校 舍 狀 況 等 條 件 ，

決 定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項 目 的 先 後 次 序 。 除 因 技 術 可 行 性 及 ／ 或 成 本

效 益 問 題 而 被 介 定 為 不 適 宜 參 與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2的 學 校 之

外 ， 政 府 會 按 相 關 的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期 數 下 同 意 的 工 程 範 圍 為

學 校 提 升 教 學 設 施 。 在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下 ， 這 26 間 學 校 的 改

善 工 程 所 需 費 用 約 為 3 億 8 千 萬 元 。  
 
V.2 值 得 關 注 的 是 ， 一 般 而 言 ， 一 項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必 須 經 過 數

年 的 策 劃 才 能 正 式 施 工 。 政 府 須 按 當 時 的 資 料 進 行 準 備 工 作 ， 包

括 可 行 性 研 究 、 設 計 、 招 標 等 ， 並 在 施 工 前 重 新 審 視 每 個 工 程 項

目 的 具 體 情 況 。 就 此 ， 約 有 100 間 學 校 因 不 同 原 因 ， 包 括 停 辦 、

重 置 或 原 址 重 建 、 不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等 ， 退 出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

                                                       
2  如因工地限制、土力問題和為設施作重大改善的空間有限等問題，而令到工程不可行或不

符合成本效益，學校便會被介定為不適宜參與學校改善工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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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 管 如 此 ， 鑑 於 策 劃 一 項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需 時 ， 時 間 及 環 境 的 轉 變

均 可 能 帶 來 不 能 預 測 的 情 況 。  
 
V.3 根 據 在 2003/04 學 年 起 推 行 的 統 整 政 策 ， 公 營 小 學 如 未 能

符 合 小 一 收 生 的 最 低 人 數 要 求 3， 將 不 獲 派 小 一 班 級 。 因 此 ， 有

些 當 時 已 完 成 或 正 進 行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的 學 校 ， 如 不 能 符 合 收 生 人

數 要 求 ， 最 終 需 要 停 止 營 辦 。 在 致 力 遵 守 審 慎 運 用 公 共 資 源 原 則

的 同 時 ， 局 方 當 時 亦 考 慮 到 ，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旨 在 提 升 學 校 設

施 以 改 善 未 完 全 符 合 當 時 標 準 的 教 學 環 境 。 若 只 因 揣 測 未 來 可 能

出 現 收 生 不 足 的 情 況 便 停 止 相 關 學 校 的 改 善 工 程 ， 對 有 關 學 校 及

學 生 並 不 公 平 。 同 時 ， 依 舊 有 規 劃 標 準 建 造 的 公 營 學 校 ， 在 收 生

方 面 一 般 較 難 與 新 建 校 舍 競 爭 ， 完 全 停 止 改 善 工 程 會 削 弱 這 些 學

校 的 收 生 能 力 ， 因 而 產 生 惡 性 循 環 。 此 外 ， 除 考 慮 個 別 學 校 的 情

況 外 ， 教 育 局 亦 須 考 慮 地 區 層 面 的 整 體 需 求 ， 包 括 須 提 供 校 舍 作

為 現 有 小 學 轉 為 全 日 制 運 作 之 用 ， 及 重 置 現 有 學 校 。  
 
V.4 在 改 善 工 程 完 成 前 或 在 工 程 完 成 後 五 年 內 空 置 的 26 間 學

校 (包 括 14 間 因 收 生 不 足 而 停 辦 的 學 校 )，它 們 的 校 舍 改 善 工 程 繼

續 進 行 是 基 於 上 文 第 V.3 段 的 考 慮 ， 例 如 ， 有 關 的 校 舍 可 供 其 他

小 學 轉 為 全 日 制 、 供 其 他 學 校 作 重 置 、 擴 充 或 短 期 使 用 等 用 途 。

另 外 亦 有 一 些 個 案 ， 有 關 學 校 位 於 將 會 重 建 的 屋 邨 ， 但 重 建 計 劃

在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時 未 有 明 確 的 重 建 時 間 表 。 在 這 些 情 況 下 ， 有 關

的 改 善 工 程 繼 續 進 行 ， 可 讓 這 些 學 校 的 學 生 能 享 用 改 善 了 的 設

施 。 此 外 ， 有 些 改 善 工 程 只 涉 及 小 型 改 善 工 程 或 其 工 程 已 將 近 完

成 ， 在 當 時 停 止 工 程 並 非 最 切 合 相 關 學 校 及 學 生 的 利 益 ， 亦 非 明

智 之 舉 。  
 
V.5 雖 然 這 26 間 學 校 在 改 善 工 程 完 成 不 久 前 或 工 程 完 成 後 五

年 內 空 置 ， 但 經 改 善 的 校 舍 及 後 大 部 分 已 用 作 其 他 用 途 。 截 至

2015 年 12 月 21 日，在 這 26 個 空 置 校 舍 中，12 間 已 作 學 校 用 途，

包 括 供 轉 為 以 全 日 制 運 作 、 重 置 或 擴 充 現 有 學 校 之 用 。 另 有 兩 間

已 用 作 開 辦 有 時 限 小 學 、 兩 間 用 作 國 際 學 校 的 臨 時 校 舍 、 四 間 已

用 作 專 上 教 育 或 其 他 教 育 用 途 、 一 間 已 被 社 區 組 織 使 用 ， 以 及 一

間 已 用 作 教 育 局 的 辦 事 處 。 餘 下 的 四 間 空 置 校 舍 ， 其 中 三 間 因 屋

邨 重 建 而 拆 卸 ， 另 外 一 間 教 育 局 已 根 據 中 央 調 配 機 制 “交 回 ”。  
 

                                                       
3 2003/04 至 2007/08 學年的收生最低人數為 23 人，2008/09 學年為 21 人，由 2009/10 學年起則為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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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覆 第 (l)至 (p)項 提 問  
 
VI.1 我 們 已 檢 視 教 育 局 轄 下 截 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止 未 有 使 用

的 29 間 校 舍 的 情 況 。 截 至 2015 年 12 月 21 日 ， 該 等 個 案 的 最 新

情 況 如 下 ：  
 
八 間 未 預 留 任 何 用 途 的 空 置 校 舍  
 
(i) 四 間 位 於 私 人 土 地 的 空 置 校 舍 已 按 中 央 調 配 機 制 “交 回 ”，並

已 知 會 規 劃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 及  

(ii) 餘 下 四 間 空 置 校 舍 (包 括 審 計 報 告 中 的 個 案 六 )位 於 私 人 土 地

上 ， 我 們 會 與 地 政 總 署 根 據 土 地 契 約 商 討 可 行 的 處 理 方 法 。 

詳 細 資 料 見 附 件 五 。  

 
12 間 已 分 配 而 尚 未 使 用 的 空 置 校 舍  
 
(i) 一 間 空 置 校 舍 自 2015 年 9 月 起 用 作 一 間 現 有 小 學 的 擴 充

校 舍 ；  

(ii) 一 間 空 置 校 舍 自 2015 年 6 月 起 被 兩 間 中 學 共 用 作 擴 充 部

分 ；  

(iii) 一 間 空 置 校 舍 自 2015 年 9 月 起 由 一 間 轉 為 全 日 制 的 小 學

使 用 ；  

(iv) 三 間 空 置 校 舍 自 2015 年 9 月 起 開 始 用 作 營 辦 三 間 有 時 限

小 學 ；  

(v) 一 間 空 置 校 舍 自 2015 年 11 月 起 用 作 教 育 局 的 辦 事 處 ； 以

及  

(vi) 在 簽 立 租 約 後 ， 一 間 空 置 校 舍 於 2015 年 11 月 已 移 交 一 間

國 際 學 校 的 辦 學 團 體 。  

 
由 教 育 局 分 配 的 空 置 校 舍 ， 可 能 因 有 無 法 控 制 或 未 可 預 見 的 因 素

(例 如 地 區 關 注 )以 致 部 分 空 置 校 舍 的 使 用 受 影 響 。 此 外 ， 相 關 修

葺 或 樓 宇 工 程 的 推 展，亦 可 能 因 不 同 原 因 (包 括 項 目 成 熟 程 度、資

源 分 配 等 )而 有 所 影 響。儘 管 如 此，教 育 局 會 密 切 監 察 有 關 跟 進 工

作 ， 盡 可 能 避 免 不 必 要 地 延 誤 已 分 配 空 置 校 舍 的 使 用 。 餘 下 的 四

間 空 置 校 舍 ， 一 間 位 於 私 人 土 地 ， 相 關 的 辦 學 團 體 徵 得 教 育 局 政

策 支 持 後，已 向 地 政 總 署 提 出 申 請，把 空 置 校 舍 用 作 營 辦 幼 稚 園。 

*委員會秘書附註： 有關附件五，請參閱

此報告書的附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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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間 被 教 育 局 預 留 作 教 育 用 途 的 空 置 校 舍  
 

 我 們 會 通 過 定 期 檢 討 是 否 需 要 保 留 該 些 空 置 校 舍 及 其 使 用 時 間

表 ， 繼 續 嚴 加 監 管 有 關 校 舍 的 使 用 狀 況 。 就 其 中 兩 間 空 置 校 舍 進

行 的 校 舍 分 配 工 作 即 將 展 開 。 為 滿 足 預 計 或 估 算 的 未 來 學 額 需

求，我 們 在 落 實 進 行 建 校 用 地 或 校 舍 分 配 工 作 或 決 定 “交 回 ”  教 育

局 無 需 使 用 的 土 地 或 空 置 校 舍 前 ， 有 需 要 預 留 ／ 保 留 用 地 或 空 置

校 舍 作 學 校 用 途 (例 如 中、小 學、特 殊 學 校 及 國 際 學 校 )一 定 時 間 。

我 們 亦 需 要 預 留 一 定 數 目 的 空 置 校 舍 ， 以 應 付 因 家 長 的 選 擇 和 學

生 人 口 波 動 而 對 學 額 實 際 需 求 引 起 難 以 預 料 的 變 動 情 況 。 近 年 出

現 的 過 渡 性 小 學 學 額 需 求 增 長 便 是 一 個 例 子 ， 我 們 就 此 在 2014
年 分 配 了 三 間 空 置 校 舍 ， 由 2015/16 學 年 起 營 辦 作 為 有 時 限 小 學

之 用 。 至 於 位 於 政 府 土 地 上 ， 已 預 留 作 為 長 遠 學 校 或 其 他 教 育 用

途 、 但 暫 時 可 作 短 期 用 途 的 空 置 校 舍 ， 教 育 局 會 根 據 現 行 做 法 ，

由 內 部 檢 視 可 行 的 短 期 用 途，並 定 期 邀 請 相 關 政 策 局 ／ 部 門 (包 括

其 轄 下 的 組 織 )就 把 合 適 的 空 置 校 舍 作 短 期 用 途 提 出 建 議 (即 上 文

第 III.2 段 所 述 的 機 制 )。  

 

VI.2 正 如 上 文 第 III.1 及 VI.1 段 所 述 ， 教 育 局 會 考 慮 一 籃 子 的

因 素 ， 以 檢 視 空 置 校 舍 可 作 的 教 育 用 途 。 與 此 同 時 ， 我 們 亦 有 需

要 預 留 若 干 數 目 的 空 置 校 舍 ， 以 滿 足 將 來 的 需 求 和 應 對 有 關 的 不

確 定 性 。 儘 管 教 育 局 致 力 加 快 重 新 使 用 空 置 校 舍 的 工 作 ， 要 在 空

置 校 舍 的 空 置 年 期 上 加 設 一 個 固 定 目 標 時 限 並 不 可 行 。 例 如 公 營

小 學 的 學 額 需 求 與 當 區 的 學 生 人 口 變 動 息 息 相 關 ， 並 因 家 長 的 選

擇 、 學 額 估 算 的 局 限 等 帶 來 變 動 及 不 確 定 性 。 空 置 校 舍 讓 我 們 能

及 時 開 辦 有 時 限 的 資 助 小 學 ， 作 為 舒 緩 過 渡 性 學 位 需 求 增 加 的 靈

活 措 施 之 一 。 為 了 配 合 不 同 的 教 育 需 要 ， 尤 其 是 長 遠 的 需 求 ， 教

育 局 必 須 保 留 一 定 數 目 的 空 置 校 舍 。 任 意 設 立 一 個 固 定 目 標 時

限 ， 亦 可 能 引 起 倉 促 “交 回 ”空 置 校 舍 ， 及 減 低 應 付 不 斷 改 變 及 各

種 各 樣 的 需 求 的 靈 活 性 ， 包 括 作 為 重 置 現 有 學 校 以 改 善 其 教 學 環

境 或 供 原 址 重 建 學 校 作 臨 時 校 舍 之 用 。 為 充 份 利 用 土 地 資 源 ， 教

育 局 會 繼 續 根 據 現 行 做 法 ， 定 期 內 部 檢 視 該 些 位 於 政 府 土 地 上 並

已 有 預 留 用 途 的 空 置 校 舍 是 否 有 可 行 的 短 期 用 途 ， 及 通 知 相 關 政

策 局 ／ 部 門 ， 邀 請 他 們 (包 括 其 轄 下 組 織 )考 慮 利 用 空 置 校 舍 作 短

期 用 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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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覆 第 (q)至 (s)項 提 問  

 
VII.1 正 如 上 文 第 II.2 段 所 述，教 育 局 負 責 管 理 轄 下 永 久 撥 地 的

空 置 校 舍 ， 包 括 那 些 已 根 據 中 央 調 配 機 制 “交 回 ”， 但 應 地 政 總 署

要 求 由 教 育 局 繼 續 管 理 直 至 物 色 到 另 一 使 用 者 及 終 止 永 久 撥 地

為 止 的 空 置 校 舍 。 就 教 育 局 而 言 ， 該 等 空 置 校 舍 的 管 理 工 作 主 要

包 括 保 安 巡 邏 及 檢 查 、 防 治 蟲 鼠 、 清 理 垃 圾 、 清 潔 及 除 草 。 有 關

空 置 校 舍 的 管 理 服 務 自 2007 年 開 始 提 供 ， 教 育 局 會 視 乎 對 服 務

需 要 的 評 估 、 空 置 校 舍 的 價 值 及 狀 況 ， 以 及 所 需 的 開 支 等 因 素 ，

決 定 按 日 、 按 周 或 每 兩 周 一 次 的 形 式 為 這 類 空 置 校 舍 提 供 管 理 服

務 ， 總 開 支 至 今 大 約 579 萬 6 千 元 。 開 支 分 項 數 字 如 下 ：  
 

年 份  管 理 開 支  
(化 為 最 接 近 的 $’000) 

當 年 包 括 的  
空 置 校 舍 數 目  

2007 277,000 11 
2008 572,000 13 
2009 468,000 12 
2010 370,000 10 
2011 676,000 13 
2012 764,000 10 
2013 747,000 15 
2014 868,000 14 
2015 1,054,000 13 

 
VII.2 由 教 育 局 負 責 管 理 的 空 置 校 舍 當 中 ， 有 一 間 空 置 校 舍 在

2010 年 被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評 為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4。 該 空 置 校 舍 在

2008 年 至 2014 年 7 月 被 另 一 所 學 校 用 作 臨 時 校 舍 。 臨 時 校 舍 用

途 在 2014 年 7 月 終 止 後 ， 我 們 按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的 建 議 ， 為 該

空 置 校 舍 提 供 24 小 時 的 物 業 管 理 服 務 ， 並 提 供 如 上 文 第 VII.1 段

所 載 的 一 般 恆 常 管 理 服 務 項 目 ， 並 會 額 外 留 心 ， 以 避 免 影 響 或 損

壞 具 歷 史 價 值 的 建 材 和 建 築 物 結 構 。 若 需 要 在 有 關 校 舍 進 行 任 何

工 程 ， 我 們 會 在 施 工 前 ， 先 就 詳 細 工 程 安 排 建 議 諮 詢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的 意 見 。  
 
VII.3 在 前 述 期 間 ， 除 一 般 管 理 服 務 外 ， 我 們 亦 有 進 行 校 舍 內 部

管 理 工 作 ， 例 如 為 保 安 理 由 而 重 修 鐵 絲 欄 杆 。 如 遇 有 非 法 潛 入 事

件 ， 負 責 的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會 報 警 ， 由 警 方 跟 進 調 查 。 教 育 局 已 要

求 負 責 的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就 曾 經 非 法 潛 入 的 空 置 校 舍 加 強 物 業 管

理 服 務 。 此 外 ， 教 育 局 亦 已 經 要 求 警 方 在 該 些 有 遭 非 法 潛 入 紀 錄

                                                       
4 根據古物諮詢委員會，一級歷史建築的定義為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可能的話須盡一切努力予以保存的建

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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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空 置 校 舍 附 近 地 區 加 強 巡 邏 。  
 
回 覆 第 (s)項 提 問  
 
VIII.1 自 2005 年 起 ， 各 校 舍 分 配 工 作 下 有 關 分 配 新 建 校 用 地 ／

校 舍 及 ／ 或 空 置 校 舍 予 辦 學 團 體 ／ 申 請 人 的 資 料 ， 載 於 附 件 六 。  
 
回 應 第 (u)項 提 問  
 
IX.1 因 2003/04 學 年 起 推 行 統 整 政 策 而 結 束 營 辦 的 學 校 資 料 ，

載 於 附 件 七 。  
 
 
 
教 育 局  
2015 年 12 月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六及附件七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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